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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第 348/2023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 

日期：2023年 11月 23日 

 

主要法律問題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

 

摘 要 

 

本案中，被害人在前車(嫌犯駕駛車輛)已亮燈示意右轉時，仍然從車

輛右邊超車，並因此發生碰撞。這一後果應歸責於被害人的駕駛行為，原

審判決確實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。 

 

  第一助審法官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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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議庭裁判書 
 

 

 

編號：第 348/2023號 (刑事上訴案) 

上訴人：A 

日期：2023年 11月 23日 

 

一、 案情敘述 

 

於 2023年 3月 23日，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-22-0345-PCS

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《刑法典》第 142 條第 1

款結合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93條第 1款及第 94條第 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「過

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，被判處一百零五日罰金；每日的罰額定為 100.00

澳門元，合共壹萬零伍佰澳門元(MOP$10,500)罰金，若不繳付或不以工作

代替，須服七十日徒刑。 

作為附加刑，禁止嫌犯駕駛，為期三個月。 

 

嫌犯 A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（結論部

分）： 

1. 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澳門《刑

法典》第 142條第 1款配合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93條第 1款及第

94款第 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，罪

名成立，判處一百零五日罰金，每日的罰額定為澳門元 100.00，

合共澳門元 10,500.00及三個月的禁止駕駛附加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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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所作的裁判，認為該判決存在澳門《刑事

訴訟法典》400條第 2款 c項「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」的瑕

疵。  

3. 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條第 2款 c項所規定的“審查證據明顯

存有錯誤”的瑕疵是指，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

其認定的事實，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法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

閱讀後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，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

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，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

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，又或者法院

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

經驗法則，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。 

4.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指出：“……透過審判聽證中播放的錄

影片段可清楚看到嫌犯在越過斑馬線駛至燈柱編號 236B02期間

清楚知道有電單車不遵守道路規則從其右邊作出超車，卻在沒

觀察是否仍有違例電單車從其右邊空隙作出超車情況下，便亮

起右轉指示燈及將車頭向右扭轉，並因此碰撞到正在利用其右

邊車道之空隙違例超車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，亦因此引致該

電單車乘客 B(被害人)受傷……”(見裁判書第 6頁)。 

5.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上述的判斷，明顯忽略第 1 頁現場監控錄

影所顯示的細節。 

6. 根據卷宗第 1頁現場監控錄影林茂堂球機 24:28-24:32，可看到上

訴人駕駛的輕型七人汽車 MU-57-XX 與已證事實第 3 點所指的

不確定編號電單車一同在斑馬線前等待行人通過，且同時重新

啟動。 

7. 此時，被害人乘坐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 處於輕型七人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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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-57-XX 右邊車尾燈附近，且在陽光反射較弱的畫面中，看

到上訴人駕駛的輕型七人汽車 MU-57-XX右轉向燈已亮起。(見

卷宗第 1頁現場監控錄影林茂堂球機 24:30-24:34 ) 

8. 其後，C駕駛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從上訴人右後方進行超車

操作。 (卷宗第 1頁現場監控錄影林茂堂球機 24:34-24:37 ) 

9. 由於原審法院忽略上述細節，導致原審法庭判決存在《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「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」的

瑕疵。 

10. 此外，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指出“嫌犯……其指……駕駛輕

型汽車 MU-57-XX 由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往船澳街方向……行

駛，當駛至勞工子弟 學校幼稚園外面班馬線時停車讓行人橫過

馬路……在其再次起動並繼續向前行駛時發現後方的上述電單

車緊隨其後，其於是亮起右邊指示燈準備掉頭前往沙梨頭南

街……”(見裁判書第 5頁) 

11. 然而，上訴人在庭上指出，其在再次起動車輛的同時就亮起右

轉指示燈， 且在進行右轉掉頭操作前，觀察了前方和右方，沒

有發現重型電單車 MI-36-XX，當其發現重型電單車 MI-36-XX

時，重型電單車 MI-36-XX已撞上輕型七人汽車 MU-57-XX。(見

上述第 10.點上訴人在庭審聲明的內容) 

12. 上訴人認為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法庭在判決書內提到的證據材

料(卷宗 第 1頁現場監控錄影、上訴人在庭審的陳述、卷宗第 4

頁交通意外描述圖)和載於卷宗第 2-3 頁之交通意外報告書後的

人士，會認為原審法庭的事實審結果明顯不合理。 

13. 上訴人的掉頭操作並未違反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44條第 1款規定

的謹慎駕駛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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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控訴書第 2點至第 4點及第 8點事實不應被證明。  

15. 與此同時，上訴人認為根據卷宗所載之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

則，能證明重型電單車 MI-36-XX的駕駛者在明知前方是一個可

右轉掉頭的路段，且前方車輛已亮起右轉指示燈的情況下，仍

進行超車操作，從而使其操作具有不可預見性。 

16. 答辯狀的事實應被證明。  

17. 綜上所述，由於原審法庭忽略了第 1 頁現場監控錄影所顯示的

細節、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作出的聲明所指的細節，導致在認

定事實方面有錯誤，獲證事實第 2 點至第 4 點及第 8 點不應被

認定，未獲證明之事實中“是次意外為被害人違反交通規定而造

成”應被認定，繼而開釋上訴人。 

請求 

綜上所述，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，繼

而開釋上訴人的一項澳門《刑法典》第 142條第 1款結合《道路交通法》

第 93條第 1款及第 94款第 1項規定及處罰之「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； 

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！ 

 

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，並提出下列理據（結論部分）： 

1. 根據庭審聽證上播放的扣押光碟，上訴人停在班馬線前讓行人

通過時，C駕駛並搭載被害人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位於上訴

人車輛右後方車尾處(即靠近中央分隔帶)，當上訴人車輛重新起

步時已亮起右邊轉向燈，即示意後方和右方車輛往右轉向。 

2. 與此同時，C駕駛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則由上訴人車輛右後

方逐漸超越上訴人，及至到達可右轉路口時，C 駕駛的重型電

單車 MI-36-XX 已偏離正常行車道並超越至上訴人車輛右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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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此刻被上訴人車輛右前方碰撞。 

3. 根據光碟影像，C 明顯與上訴人在同一車道上有超車事實，這

項超車事實違反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40 條第 2 款(1)項，及第 42

條第 1款(3)項。 

4. C駕駛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，根據卷宗第 4頁之交通意外報

告書圖表，C 先在只有 3.4 米寬的車道內進行超車(針對上訴人

車輛)，隨後在沒有注意安全狀況下以及在交匯處之前及之內超

車，明顯屬違反《道路交通法》導致是次意外發生主因。 

5. 此外，位於 C前方的上訴人車輛 MU-57-XX已亮起右轉方向燈，

C無視上訴人車輛的優先通行，強行超越是另一項違反。 

6. 根據庭審聽證錄音，上訴人無論是回答法官 閣下或檢察院問

題，均指出駕車期間並無發現 C 駕駛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

正從在其車輛右邊超車這樣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是清楚知悉有

電單車在右邊超車，就非事實。 

7. 另方面，在原審法院事實的判斷中，原審法院也確認 C 駕駛的

MI-36-XX「電單車不遵守道路規則從右邊作出超車」。 

8. 當我們能認定 C 駕駛的 MI-36-XX 電單車首先違反《道路交通

法》為前題，上訴人已遵照道路交通規則作出合規範駕駛，這

樣發生是次交通意外，雖然不幸地釀成被害人受傷，就不能將

責任歸屬於上訴人。 

9. 我們認同上訴人的上訴理據，基於原審法院裁判存有《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)項瑕疵，請求上級法院審視本案倘

存有足夠證據，開釋嫌犯 A，又或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

條將本案發回重新審判。 

尊敬的中級法院在分析一切理據後，請作出公正裁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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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

律意見，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。 

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各

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 

由於裁判書製作人提交予合議庭評議的上訴解決方案在表決時落

敗，本合議庭現須根據 2023年 11月 16日的評議表決結果，透過本份由第

一助審法官依照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7條第 1款末段規定編寫的裁判書，

對上訴人提起的上訴作出判決。 

 

 

二、 事實方面 

 

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： 

1. 2020年 6月 19日早上約 7時 56分，上訴人 A駕駛 MU-57-XX輕

型七人汽車沿林茂海邊大馬路（由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往船澳街方

向，該路段設有兩同向車道）的右車道行駛。 

2. 在上訴人駕駛上述輕型汽車行駛至勞工子弟學校幼稚園外面的

斑馬線停車讓行人通過時，C 駕駛重型電單車 MI-36-XX 搭載女

兒 B（被害人）尾隨一輛不確定編號的電單車從後駛近。 

3. 在斑馬線上的行人通過及上訴人重新啟動 MU-57-XX 輕型七人

汽車後，上述不確定編號的電單車從上訴人駕駛車輛的右邊穿過

及超車，此時，C亦緊隨該電單車從上訴人駕駛車輛的右邊準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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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過及作出超車往船澳街方向行駛。 

4. 與此此時，上訴人行駛至燈柱編號 236B02 號對開位置亮起右轉

指示燈及將車頭向右轉時，上訴人駕駛的輕型汽車的右車頭與正

在其右邊超車並由 C駕駛的重型電單車MI-36-XX左邊車身發生

碰撞，該電單車失控及被害人倒地受傷。 

5. 被害人右足部軟組織挫傷及左膝踝部軟組織因上述碰撞而挫擦

傷，需一日康復，傷勢詳見卷宗第 95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。 

6. 被害人被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，醫療費用為 276澳門元。 

7. 案發時晴天，路面乾爽，交通密度稀疏。 

8. 上訴人違反謹慎駕駛義務，在公共道路駕駛車輛作出掉頭操作

時，沒有確保其操作不影響道路其他使用者的安全，而導致是次

交通事故的發生。 

9. 上訴人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，會受法律制裁。 

另外還證明以下事實： 

10.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上訴人為初犯。 

11. 上訴人及 C的酒精呼氣測試結果均為 0.00克/升。 

12. C簽署不追究上訴人刑事責任聲明書。 

13. 被害人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，放棄追究民事賠償。 

14. 庭審前上訴人存入本卷宗 276澳門元作為賠償給予被害人的醫療

費。 

15. 上訴人稱其具高中學歷，娛樂場區域場務主任，每月收入約29,000

澳門元，需供養父親及兩名分別為 4歲及 7歲的兒子。 

 

未獲證明之事實： 

1. 控訴書：被害人的傷勢完全源自上訴人違反謹慎駕駛的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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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答辯狀：是次意外為被害人違反交通規定而造成。 

 

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： 

“嫌犯出席審判聽證，其否認控罪。 

其指案發當（2020年 6月 19日）上午約 8時駕駛輕型汽車 MU-57-XX

由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往船澳街方向（經林茂海邊大馬路右車道）行駛，當

駛至勞工子弟學校幼稚園外面斑馬線時停車讓行人橫過馬路，當時重型電

單車 MI-36-XX 並沒與其並排停車，在其再次起動並繼續向前行駛時發現

後方的上述電單車緊隨其後，其於是亮起右邊指示燈準備掉頭前往沙梨頭

南街，當駛至事故地點時與上述電單車發生碰撞，意外後電單車駕駛者 C

及乘客 B倒地。 

~ 

被害人 B在庭上作出聲明，其指案發當（2020年 6月 19日）早上約

8 時乘坐由父親 C 駕駛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 沿林茂海邊大馬路右車道

行駛（方向由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往船澳街），在駛至勞工子弟學校幼稚園

外面的斑馬線時停車讓行人橫過馬路，只記得當時曾在斑馬線停車讓行人

通過後不久便被輕型汽車 MU-57-XX撞到，之後其便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接

受治療。 

~ 

證人 C在庭上作出聲明，其指案發當（2020年 6月 19日）早上約 8

時駕駛重型電單車MI-36-XX搭載女兒B沿林茂海邊大馬路右車道行駛（方

向由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往船澳街），在駛至勞工子弟學校幼稚園外面斑馬

線時停車讓行人橫過馬路。其表示當時前方沒車輛，其再次起動後一直靠

右邊車道行駛，直至調頭位置被其左方輕型汽車 MU-57-XX的右前車頭攔

腰撞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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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曾在警局與嫌犯商討賠償事宜，最終因未能達成和解而告吹，

並表示自己亦因右邊超車被罰款。 

~ 

證人警員 XXX（編號 XXX）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，客觀及清晰講

述調查本案的具體情況，其是被委派前往現場處理事故之警員，其指透過

現場監控的錄影片段看到事故發生經過與嫌犯所述大致相同，指嫌犯駕駛

汽車駛至事故地點時欲調頭往沙梨頭南街，期間同車道右側由 C駕駛的電

單車從後駛至並與嫌犯車輛發生碰撞。 

~ 

載於卷宗第 4頁的交通意外描述圖。 

載於卷宗第 5頁至第 9頁事故現場及涉案車輛相片。 

載於卷宗第 17頁及第 24頁涉案車輛檢查表。 

載於卷宗第 27 頁被害人意外當日的檢查報告，以及第 95 頁的臨床

法醫學鑑定書。 

在庭上還審查了卷宗第 1頁現場監控錄影。 

~ 

根據有關錄影片段所顯示重型電單車 MI-36-XX 駕駛者 C 在案發時

清楚知道自己與嫌犯行駛的同為林茂海邊大馬路右車道（方向由沙梨頭海

邊大馬路往船澳街），且在其作出超車的地點是一個可右轉調頭的路段，

其是在無法肯定該車道行駛的車輛是否會作出調頭操作，以及自己的超車

是否會引致與同一車道行駛車輛發生碰撞的情況下選擇超車操作，可見，

重型電單車 MI-36-XX駕駛者 C沒遵守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40條第 1款規定

的超車義務，故 C對引致是次交通意外責無旁貸。 

另一方面，雖然嫌犯否認指控，但透過審判聽證中播放的錄影片段

可清楚看到嫌犯在越過斑馬線駛至燈柱編號 236B02 期間清楚知道有電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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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不遵守道路規則從其右邊作出超車，卻在沒觀察是否仍有違例電單車從

其右邊空隙作出超車情況下，便亮起右轉指示燈及將車頭向右扭轉，並因

此碰撞到正在利用其右邊車道之空隙違例超車的重型電單車 MI-36-XX，

亦因此引致該電單車乘客 B（被害人）受傷，可見，嫌犯的行為違反了《道

路交通法》第 44 條第 1 款規定調頭操作的謹慎義務，顯然也增加了是次

事故發生的危險因素。 

基於此，本庭認為在是次交通事故中，重型電單車 MI-36-XX的駕駛

者應承擔百分之八十的責任，而嫌犯則應承擔百分之二十的責任。 

本庭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嫌犯、被害人、證人及警員證人在審判聽證

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，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、有關錄影片

段、照片、臨床法醫學意見書、車輛檢查表，以及其他證據後，並在配合

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的情況下形成心證，因而足以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。” 

 

三、法律方面 

 

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： 

-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

 

上訴人 A(嫌犯)提出現場監控錄影顯示被害人乘坐的電單車在其右

邊車尾附近時，其右轉向燈已亮起，且據其在庭審中所作聲明，其在右轉

掉頭前已觀察了前方和右方，並沒有發現對方的電單車，而對方電單車明

知前方是可右轉調頭路段及上訴人已亮起右轉指示燈的情況下，仍進行超

車操作令上訴人不可預見，故認為其並無違反謹慎駕駛義務，原審法院忽

略案中監控片段及其聲明的細節。因此，原審法院判決患有《刑事訴訟法

典》第 400條第 2款 c)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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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)項規定，上訴亦得以審查

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，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，

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。 

 

終審法院於 2001年 3月 16日，在第 16/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

定：“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，也就是說，已

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，或者從一個被認定

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。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

規則，或職業準則。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，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

能不發現。” 

 

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，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嫌犯及被害人在審判聽

證中所作的聲明，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，審查了案中的

文件以及觀看現場監控錄影等。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，並根據

自由心證原則對相關的事實做出判斷。 

 

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分析： 

“根據現場監控錄片段，意外路段為雙車道，上訴人的車輛沿右車道

行駛，駛至意外路段的班馬線前等待行人橫過馬路時，一輛電單車從上訴

人車輛右邊空隙駛至與上訴人車輛並排(在斑馬線前)，這時 C 的電單車仍

在上訴人的車輛後方，當上訴人在斑馬線前重新起步後，其車輛右指示燈

亮起，約一至兩秒後，C駕駛的電單車從上訴人車尾向右抽出，並開始加

速從上訴人右邊超車，兩車駛至可右轉路口時，上訴人的車輛右轉撞及正

在超車的 C，C及其車上乘客 B人車倒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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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根據上訴人在庭審中所作的聲明，其在斑馬線讓行人過馬路

時，C的電單車並無與其並排停車，在其再次起動並繼續向前行駛時發現

後方的上述電單車緊隨其後，其於是亮起右邊指示燈準備掉頭前往沙梨頭

南街，當駛至事故地點時與上述電單車發生碰撞。 

可見，上訴人一直是在其車道內行駛，由斑馬線至兩車碰撞位置約

30 米距離(見交通事故描繪圖)，其在駛過斑馬線後便亮起了右指示燈示意

其將會右轉，而且，上訴人當時是清楚知悉 C的電單車仍在其後方行駛，

換言之，上訴人是有觀察和注意車輛周圍的路況，也確定了 C電單車位置

後，才進行右轉調頭操作，過程中上訴人的行為符合正常駕駛操作，未見

任何不小心之處。 

相反，C 駕駛搭載著被害人 B 的電單車駛至上訴人車尾靠右，其在

駛過上述斑馬線後，突然從上訴人車輛右邊抽出，再穿過上訴人車輛與花

圃之間的空隙並加速前行，欲超過上訴人的車輛，但因其車速及路段距

離，導致其在未超越上訴人的車輛時已被上訴人右轉撞倒，原審法院在事

實判斷中亦確認了 C違反了超車義務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C完全無視前車

(上訴人)指示燈示意，明知前方路段可以右轉調頭，有意外風險，在車載

著被害人的情況下，仍強行在短距離內穿過上訴人右邊車身空隙進行超車

操作，明顯是其誤判了當時的情況，故其超車行為才是導致本案事故發生

的真正因素。 

的確，根據澳門交通的現實情況，無論他方道路使用者有無違例在

先，駕駛者都應嚴守謹慎義務，避免發生交通意外，然而，在具體情況下，

當駕駛者已盡其所能地進行操作，即使未能阻止意外的發生，亦應視其已

遵守了法律所要求的謹慎義務。 

事實上，從上述監控片段可知，案發時段是早上繁忙時間，路面人

車狀況複雜，上訴人在斑馬線等待人行過道時，其車輛左右兩邊分別有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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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車穿過，上訴人確實應該知道和可預見其左右兩邊會有電單車駛出，正

因如此，上訴人在駕駛過程中已作出了觀察，確認了其後方 C電單車的位

置，並亮燈示意其車輛需右轉，面對 C的突然違例超車行為，實難以強求

上訴人在當刻只將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其車輛右邊，而忽略路面的其他情

況。 

因此，我們認為，上訴人已履行了謹慎義務，不應將 C 突然的違例

超車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歸責於上訴人身上。” 

 

我們完全同意上述見解。 

 

另一方面，根據《道路交通法》第 39條第 1款規定： 

“如擬超越的車輛的駕駛員已表明其右轉操作，且在車行道最左側讓

出空間，則應從該車左方超車。” 

 

本案就是這一情況，被害人在前車(嫌犯駕駛車輛)已亮燈示意右轉

時，仍然從車輛右邊超車，並因此發生碰撞。這一後果應歸責於被害人的

駕駛行為。 

 

鑑於此，原審判決確實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。 

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條規定： 

“一、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

判，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，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，或

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。  

二、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，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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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。  

三、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，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

合議庭，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。” 

 

由於本院未有條件對本案作出裁決，故此，須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，

以便按照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條規定，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

作重新審判。 

故此，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成立。 

 

四、決定 

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，將卷宗發回初級法

院，以便按照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條規定，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

標的作重新審判。  

本上訴不科處訴訟費用。 

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 2,500圓，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

支付。 

著令通知。 

2023年 11月 23日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譚曉華 

 (第一助審法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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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但本人認為嫌犯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，因為原審

庭的事實審結果沒有違反任何經驗法則，還符合案中交

通事故監控錄影視頻的內容，原審庭對案中交通事故的

成因的事實審結果並非不合理，因此原審判決是無從沾

上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條第 2款 c項所指的瑕疵的。

的確，從事發現場當天監控錄像可見，在案中兩車碰撞

發生之前，涉案電單車是從嫌犯所駕駛的輕型汽車的右

後方以不快的速度駛至該輛汽車的右側方，而在電單車

駛至汽車的右側方之前，汽車已從斑馬線完成了起步並

在緩慢地向前行駛着，在汽車撞向涉案電單車之前，兩

車的駕駛速度也並不快，在汽車撞向電單車的那一刻之

前，電單車已駛至汽車的右後車門旁邊位置，故嫌犯即

使在該刻已亮起汽車的向右轉向警示燈，此舉仍不能免

除其應留意電單車行車情況的謹慎駕駛義務。總言之，

嫌犯當時應能察覺有電單車已駛至汽車右側右後門

處，但其仍繼續把汽車向右前方轉向，這便違反了謹慎

駕駛的義務)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周艷平 

 (第二助審法官)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陳廣勝 

 (原裁判書製作人)  


